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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起诉独子要求返还购房款

杨母是一名单身母亲，此前名下有一套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的房子。小杨是杨母的独子，在外

求学之前一直与杨母生活在这套房子里。

2017年，留学回国的小杨参加工作。想到儿子小杨已到适婚年龄，自己名下唯一的住房面积

较小，杨母决定，卖掉名下的房子，用卖房的钱置换一套大点的房子，将来和儿子一家一起生活。

2018年5月，杨母名下的房子成功卖出，卖得370万元。之后，杨母分多笔将卖房的370万元

打给小杨，用来购买通州区一套面积较大的房子。当年9月，小杨取得房子的产权证，产权证上写

明房子为小杨单独所有。

2019 年 6 月，小杨结婚，杨母与小杨夫妇一起居住在新买的房子里。婚后没多久，小杨的妻

子就与杨母因日常琐事发生矛盾。此后，随着双方矛盾不断激化，小杨与杨母的关系也不断恶

化。之后，小杨和妻子从通州的房子里搬了出去。2019年10月，因妻子再次与杨母发生争吵，小

杨一怒之下，将杨母的微信拉黑。

此后2年多时间里，小杨与杨母再未有过来往，甚至连一个电话都没给母亲打过，有什么事都

是通过其他亲属转达。小杨也曾多次向亲属表示，希望杨母从房子里搬出去。

2022 年，眼瞅着女儿到了该上幼儿园的年纪，为了解决女儿上学的问题，小杨向外祖母发微

信，微信中提出三个解决方案，其中第三个方案明确写明：“把通州的房子卖了，让我妈拿着她原来

卖房的钱再换一个房，我再攒钱买一个房。”小杨还在微信里说：“如果三种方式我妈都不能同意，

一个月后我将上法院起诉我妈，要是真的闹上法庭，我们母子情分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我不会让

上一代人的矛盾再延续下去，最后我也妻离子散。”

得知儿子小杨的微信内容，杨母彻底心寒了。她担心如果小杨以排除妨害为由起诉自己，会

落得个无家可归，便向东城区法院起诉，要求小杨返还购房款370万元，以备将来养老之用。

购房款到底算是借款还是赠与

庭审中，杨母和儿子小杨对于钱款的性质各执一词。杨母认为自己从未表明370万元是赠与

给小杨的，应认定为借款；小杨则认为，这370万元是母亲赠与自己的。

杨母表示，由于是母子关系，所以没有签署借款协议和借

条。杨母还表示，自己名下已没有住房，儿子小杨又与自己

关系不睦，自己也无权处置小杨名下的房屋，随时面临

着被扫地出门的风险。庭审中，杨母提交了转账记

录、银行流水、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

小杨认为，自己与母亲之间不存在借贷的

合意，母亲出售名下房屋是为了给自己购买

婚房，自己从未有过向母亲借款的意思表

示，双方也没有借条、收条、借款合同等书

面文件或任何口头约定，此外，母亲也从未

向自己催要过这笔钱。因此，小杨认为这

笔钱是母亲赠与自己的。小杨表示，杨母

将钱款转给自己时，正值自己准备结婚，

作为母亲，为孩子置办房产是风俗习惯，

而且这笔钱也会作为新组成家庭的启动

资金，是母亲对孩子开始新生活的资助和

赠与。在出资时意思表示不明的情况下，

从社会常理出发应认定该出资为赠与。

被认定为借款判决儿子返还

东城区法院审理后认为，该案的争议焦点为杨

母转给儿子小杨用以购房的370万元款项的性质应如

何认定。

从法律规定的层面来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

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的规定，本案中，杨

母依据转账凭证及小杨向其外祖母发送的微信记录内容，主张 370 万元款项

系借贷性质，而小杨辩称该笔款项为赠与性质，小杨应对此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关于赠与事实的证明标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

释》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对于赠与事实的证明标准高于一般待证事实，需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

度。

本案中，小杨并无证据证明杨母明确表达过案涉款项系赠与的意思表示，仅是通过二人的母

子关系及款项用于给其购买婚房的事实推定案涉款项系赠与性质。对此，法院认为，小杨在与其

外祖母的聊天记录中明确表示“把通州的房子卖了，让我妈拿着她原来卖房的钱再换一个房，我再

攒钱买一个房”。这表明小杨同意将案涉 370 万元款项归还杨母，故小杨主张案涉款项系赠与性

质的抗辩意见无法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赠与事实难以成立。

从伦理人情的层面来看，虽然按照我国传统观念和现实国情，父母为子女出资购房作为赠与

的情形较为普遍。但是，父母资助子女购房并非其法定义务，子女成年之后，父母已经尽到了抚养

义务，并无继续供养的责任。相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四条的规定，成

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法定义务。如果父母倾其所有资助子女买房，而子女却不

履行对父母的赡养义务，法院仍将出资推定为赠与性质的话，显然对父母而言显失公平，有违法律

公平正义之理念。

本案中，杨母作为单身母亲，将原有住房出售后名下已无任何房产，而儿子小杨因妻子与母亲

存在矛盾，长久未与母亲联系，未尽到作为子女的赡养义务。如果将案涉款项认定为赠与，则在母

子关系不睦的情况下，母亲不仅积蓄全无，还可能面临被儿子赶出家门的风险，因此，从利益衡平

的角度，亦不应将案涉款项性质认定为赠与。

东城区法院认定杨母向小杨支付的 370 万元应为借贷，判决小杨返还杨母借款本金 370 万

元。

《现代快报》 毛海燕 严君臣

小黄的父亲黄某曾因借贷纠纷起诉桑

某，法院判决桑某限期给付黄某本金 250 万

元及利息。但桑某未履行义务，黄某遂申请

强制执行。然而直到 8 年后去世，黄某也没

能拿到这笔欠款。

申请执行人黄某已经死亡，其继承人小

黄申请变更为申请执行人，法院应否予以支

持？近日，记者了解到，江苏如东法院审结了

这起案件。

2014年7月28日，如东法院对黄某诉桑

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作出某民事判决，判决

要求：“一、被告桑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 内 归 还 原 告 黄 某 借 款 人 民 币 2500000

元。二、被告桑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给付原告黄某自 2012 年 8 月 25 日起，以

借款本金 2500000 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

期同类贷款利率 5.6%计算至判决确定履行

之日止的逾期利息⋯⋯”

桑某不服，向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

上诉。经南通中院审理，在原法院认定事实

的基础上，组织双方进行调解，最终原、被告

达成调解协议。

由于桑某未及时履行调解协议确定的义

务，根据黄某的申请，如东法院于 2015 年 5

月 19 月立案强制执行。然而法院调查未发

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故作出终结

裁定书。

此后，黄某儿子小黄向法院申请变更其

为本案的申请执行人，如东法院于 2023 年 7

月17日立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

审查查明，黄某与前妻许某于 2021 年

10 月 9 日登记离婚，黄某于 2022 年 11 月 20

日去世，小黄系黄某独子，黄某父母均已经去

世。小黄为黄某唯一继承人。

如东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

定》规定，作为申请执行人的自然人死亡或被

宣告死亡，该自然人的遗产管理人、继承人、

受遗赠人或其他因该自然人死亡或被宣告死

亡依法承受生效法律文书确定权利的主体，

申请变更、追加其为申请执行人的，人民法院

应予支持。

本案中，小黄作为黄某的唯一继承人，申

请变更其为申请执行人，其申请符合法定条

件，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第

十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

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

二条之规定裁定：变更小黄为本案的申请执

行人。

法官提醒，本案中，申请执行人黄某与许

某已离婚，其父母均已过世，在执行过程中申

请执行人因病去世。故其遗产按照法定继承

进行分配，由其独子小黄继承，法院对小黄申

请变更为申请执行人的请求予以支持。

实践中，具有继承权的继承人在未放弃

继承该项债权的情况下，均可申请变更为申

请执行人。若多个继承人同时向法院申请执

行，法院则需要对每个继承人的份额予以认

定并加以分配。

（本文人物均系化名）

三年未尽孝

，单亲妈妈起诉儿子返还购房款

这笔购房款是赠与还是借贷

？

父亲去世，儿子申请
继承“百万债主”身份
法院：符合法定条件，支持

《人民法院报》 杨晨晖 万红玉

现实生活中，父母为子女出资购房的现象较为普遍。那么，父母的出资什么情况

下属于赠与？什么情况下属于借贷？近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儿子3

年未尽孝，母亲起诉儿子返还购房款的案子。


